
安自然资储备字〔2024〕5 号

安顺市自然资源局关于《安顺市平坝区齐伯镇
新寨村玄武岩矿详查报告》矿产资源

储量评审备案的函

安顺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、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

局五总队：

《安顺市平坝区齐伯镇新寨村玄武岩矿详查报告》的矿产资

源储量通过评审，已将评审意见书及相关材料提交安顺市自然资

源局申请备案，经合规性审查，根据《安顺市自然资源局 2024

年度第 1 次局长办公会会议纪要》（安自然资议〔2024〕1 号），

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五总队为新增的评审机构，

评审专家和评审程序符合要求，同意予以备案。

评审基准日期为 2024 年 8 月 25 日。

评审备案的《安顺市平坝区齐伯镇新寨村玄武岩矿详查报

告》矿区范围面积 0.5409km²，矿区范围由 52 个拐点圈定，开采

标高+1299.80 米至 1526.13 米。提交查明玄武岩总资源量：

1471.40 万立方米，其中：控制资源量：613.47 万立方米，推断

资源量：857.93 万立方米。玄武岩资源储量规模为中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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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顺市平坝区齐伯镇新寨村玄武岩矿详查报告》矿产资源

储量评审备案为合规性备案，评审意见书及其他提请备案材料的

完备性、严谨性、真实性和合法合规性等各方面，由安顺市国土

资源勘测规划院、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五总队和

评审专家负责。如因编制单位提供评审、认定的资料不真实，存

在弄虚作假的，所造成后果由编制单位自行承担。

2024 年 9 月 19 日

（联系人：王贵林；联系电话：33230164）

（共印 3 份）



安自然资储备字〔2024〕6 号

安顺市自然资源局关于《贵州省紫云自治县
猫营镇牛角井村烂坝饰面用灰岩矿详查

报告》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函

安顺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、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

局五总队：

《贵州省紫云自治县猫营镇牛角井村烂坝饰面用灰岩矿详

查报告》的矿产资源储量通过评审，已将评审意见书及相关材料

提交安顺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备案，经合规性审查，根据《安顺市

自然资源局 2024 年度第 1 次局长办公会会议纪要》（安自然资

议〔2024〕1 号），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五总队

为新增的评审机构，评审专家和评审程序符合要求，同意予以备

案。

评审基准日期为 2024 年 8 月 27 日。

评审备案的《贵州省紫云自治县猫营镇牛角井村烂坝饰面用

灰岩矿详查报告》矿区范围面积 0.238km²，矿区范围由 22 个拐

点圈定，开采标高+1389 米至+1250 米。提交查明饰面用灰岩矿

总资源量：628.974 万立方米（荒料量 222.94 万立方米），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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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资源量：219.788 万立方米，推断资源量：409.186 万立方米。

饰面用灰岩矿资源储量规模为中型。

《贵州省紫云自治县猫营镇牛角井村烂坝饰面用灰岩矿详

查报告》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为合规性备案，评审意见书及其

他提请备案材料的完备性、严谨性、真实性和合法合规性等各方

面，由安顺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、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

质勘查局五总队和评审专家负责。如因编制单位提供评审、认定

的资料不真实，存在弄虚作假的，所造成后果由编制单位自行承

担。

2024 年 9 月 19 日

（联系人：王贵林；联系电话：33230164）

（共印 3 份）



安自然资储备字〔2024〕7 号

安顺市自然资源局关于《贵州省关岭自治县
顶云街道包包村猫冲饰面石材矿详查
报告》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函

安顺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、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一二

地质大队：

《贵州省关岭自治县顶云街道包包村猫冲饰面石材矿详查

报告》的矿产资源储量通过评审，已将评审意见书及相关材料提

交安顺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备案，经合规性审查，根据《安顺市自

然资源局 2024 年度第 1 次局长办公会会议纪要》（安自然资议

〔2024〕1 号），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一二地质大队为

新增的评审机构，评审专家和评审程序符合要求，同意予以备案。

评审基准日期为 2024 年 9 月 5 日。

评审备案的《贵州省关岭自治县顶云街道包包村猫冲饰面石

材矿详查报告》矿区范围面积 0.1375km²，矿区范围由 15 个拐点

圈定，开采标高+1394 米至+1280 米。提交查明饰面石材矿总资

源量：586.23 万立方米，控制资源量：242.48 万立方米，推断

资源量：343.75 万立方米。饰面石材矿资源储量规模为中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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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贵州省关岭自治县顶云街道包包村猫冲饰面石材矿详查

报告》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为合规性备案，评审意见书及其他

提请备案材料的完备性、严谨性、真实性和合法合规性等各方面，

由安顺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、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一

二地质大队和评审专家负责。如因编制单位提供评审、认定的资

料不真实，存在弄虚作假的，所造成后果由编制单位自行承担。

2024 年 9 月 19 日

（联系人：王贵林；联系电话：33230164）

（共印 3 份）


